
本报讯（记者 马丽
红 通 讯 员 俞 沁 翁 文
涛）如今，“银发族”再就

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果

在工作中受伤了，能否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呢？近

日，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检

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给

出了答案。

2021 年 8 月，50 多岁

的江某（女）退休后入职

平阳当地一家电机公司，

从事机台操作。江某在

操作冲压机时，左手被压

伤 ，导 致 指 骨 骨 折 。 当

时，江某已经超过退休年

龄，入职时没有和电机公

司 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

事发后，公司拒绝赔偿。

江某向当地人社部门申

请工伤认定，却因“无法

证明劳动关系”被拒。

2024 年 9 月，平阳县

检察院在行政生效裁判

监督专项行动中发现了

该案。承办检察官通过

工作服、考勤记录及工资

发放记录等证据，足以证

明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针对江某超龄问题，

检察官援引最高人民法

院〔2010〕行他字第 10 号

答复，明确“超龄农民工

因工受伤应适用工伤保

险条例”，将农民工作为

特殊保护群体突破年龄

限制。

同年 9 月，平阳县检

察院向温州市检察院提

请抗诉。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和解，公司支付江某

工伤补偿金 3 万余元，江

某撤回行政诉讼。

“银龄打工人”
能否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充值凭据”变《合作协议书》

老人被诱导成了美发店“合伙人”

法院：
李奶奶对案涉协议存在重大误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合作协议书》的效

力：李奶奶与美发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

“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美发店未在该协

议书中签字，加盖的印章也并非其公章，故认定

案涉《合作协议书》成立但未生效，对李奶奶并

未产生约束力。

关于支付款项的性质：首先，李奶奶向美发

店支付了 31000 元，但根据李奶奶陈述，其仅在

支付第一笔 8000 元时有预消费充值的真实意

思，后续付款行为系在被诱导下完成。其次，美

发店作为上述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当就条款

内容向李奶奶进行提示说明。本案中美发店未

提供证据证明已履行说明义务。

按照一般消费者理解，结合李奶奶年龄、日

常消费水平等情况，其预消费储值31000元不符

合消费常理。

欲免费拍照却充值变合伙人

2024年6月某天，黄女士去某美

发店理发。店员称：“您是会员，可

以带家属免费拍照、抽奖。”回家后，

黄女士将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婆婆李

奶奶。第二天，年近 70 岁的李奶奶

带着小孙子一起到店化妆拍照。在

等待洗照片时，工作人员称领照片

需 先 充 值 ，充 值 款 项 可 在 店 内 消

费。李奶奶觉得接受了相应服务，

不好拒绝，于是充值了8000元。

随后，工作人员拿出一份纸质

合同声称是“充值凭据”，李奶奶在

工作人员引导下签了名字。谁知，

这却是一份《合作协议书》。根据其

中条款，乙方（李奶奶）需向甲方（美

发店）支付合作费用 51000 元，甲方

赠送乙方5000元现金券。

店员称，现在活动价直减 20000
元，实际只需支付 31000 元，几天后

还可以返现 5000 元。在店员的诱导

下，李奶奶又补充支付了 23000 元，

两天后，店员联系李奶奶赠送了电

视机、玩具等礼品。

随后的半个月里，李奶奶一直

没有收到美发店所称的返现。儿媳

黄女士多次与美发店沟通退款未

果，2025年2月，李奶奶诉至法院。

判决：
准许其关于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李奶奶对案涉《合作协

议书》的签订及相应付款行为存在重大误解，故

准许其关于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

李奶奶向美发店支付的多笔款项中，其中

第一笔8000元，双方均认可为预消费储值，故予

以确认；对于后续付款 23000 元，合同撤销后理

应返还；美发店向李奶奶交付的礼品应视为赠

与，无需返还。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

《合作协议书》，被告美发店返还李奶奶 23000
元。判决现已生效。

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当合同订立过程中存

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情形，致使

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合同的，受损害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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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只想体验美发店的免
费拍照活动，却被一步步诱导
充 值 稀 里 糊 涂 地 成 了“ 合 伙
人”，等回过神来，钱却要不回
来了。近日，江苏昆山市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合同纠纷，老
年顾客被诱导“投资入伙”美发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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